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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政府文件

未政发〔2024〕21号

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政府
关于王均利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经区政府研究，决定：

王均利同志任西安市未央区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；

刘瑜同志任西安市未央区司法局副局长、区社区矫正管理局

副局长；

杨婷同志任西安市未央区民政局副局长；

路良同志任西安市未央区徐家湾地区综合改造办公室副主

任。

免去：

王晓熊同志西安市未央区社区矫正管理局局长职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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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明同志西安市未央区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职务；

张峰同志西安市未央区文物局局长职务；

吴琼同志西安市未央区教育局副局长职务；

杨婷同志西安市未央区司法局副局长、区社区矫正管理局副

局长职务；

张泽宏同志西安市未央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职

务；

孙文秦同志西安市未央区农业农村和林业水务局副局长、区

乡村振兴局副局长职务；

路良同志西安市未央区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事务中心副主

任职务；

党国刚同志西安市未央区徐家湾地区综合改造办公室副主

任职务。

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政府

2024年 9月 5日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纪委，区人武部，区级各人民团体；

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

西安市未央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9月 5日印发


